苏州职业技术大学人才引进政策与待遇

一、岗位及待遇
（一）杰出人才
杰出人才是指其学术地位与专业声誉获国内外广泛认可，具备卓越能力与前瞻性视野，能够为学科发展方向引领提供顶尖智力支撑。
1.A类岗位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经认定的主要科技发达国家院士（不含通讯院士、外籍院士）；其他经学校认定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学校提供待遇：面议。
2.B类岗位要求：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青年类除外）；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二等奖及以上的第一完成人；江苏省“333”工程第一层次入选者；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一等奖；重要国家级平台负责人；国家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负责人；其他经学校认定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学校提供待遇：
（1）薪酬待遇：税前年薪不低于80万元。
（2）安家补贴：不低于200万元。
（3）科研启动经费：人文类不低于70万元，理工类不低于200万元。
3.C类岗位要求：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青年项目）；省部级科研奖一等奖的第一完成人；江苏省特聘教授；国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负责人；其他经学校认定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学校提供待遇：
（1）薪酬待遇：税前年薪不低于60万元。
（2）安家补贴：不低于100万元。
（3）科研启动经费：人文类不低于40万元，理工类不低于100万元。
（二）领军人才
领军人才是指在高等教育或高等职业教育和相关行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威望，学术成果突出，能够为学校学科建设和科研水平提升提供核心支撑。
1.A类岗位要求：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和正高级职称，且具有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并实际指导研究生。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并获省级以上科技奖励一等奖（前 3）、二等奖（前 2）、三等奖（第 1）。
学校提供待遇：
（1）薪酬待遇：执行事业单位工资标准。
（2）安家补贴：70万元。
（3）科研启动经费：人文类20万元，理工类40万元。
2.B类岗位要求：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且具有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并实际指导研究生。
学校提供待遇：
（1）薪酬待遇：执行事业单位工资标准。
（2）安家补贴：50万元。
（3）科研启动经费：人文类20万元，理工类40万元。
（三）青年英才
青年英才是指与学校专业匹配度高、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科研创新与教学潜力，能够为学校学科专业建设注入新鲜活力，助力产教融合与技术研发的青年高层次人才。
岗位要求及待遇：
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科研成果丰硕。
学校提供待遇：
（1）薪酬待遇：执行事业单位工资标准。
（2）紧缺专业的安家补贴：30-50万元。
（3）科研启动经费：人文类10万元，理工类20万元。
紧缺专业包括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机械工程类以及机电控制类。
（四）高技能人才
高技能人才主要面向产业发展各关键领域，是指在生产制造、技术操作、工艺革新等核心环节具备精湛技艺，同时拥有持续学习与技术迭代能力，实操水平精湛、创新应用能力突出，能够解决复杂技术难题并带动技能传承的 “工匠型” 核心人才。
1.A类岗位要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获大国工匠、中华技能大奖、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等优秀高技能人才。
学校提供待遇：
（1）薪酬待遇：执行事业单位工资标准。
（2）安家补贴：40-60万元。
（3）工作室启动经费：30万元。
2.B类岗位要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且为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奖选手、全国技术能手、江苏大工匠或江苏工匠。
学校提供待遇：
（1）执行事业单位工资标准。
（2）安家补贴：20-30万元。
（3）工作室启动经费：10-20万元。
（五）“双师型”骨干教师（具有企业一线工作经历）
此类人才主要面向工科紧缺专业领域，是指在企业生产、研发、运维等一线岗位积累丰富实践经验，同时具备一定教学能力，动手能力强、问题解决能力突出，能够承担实践教学和技能培训任务的“双师型”实用人才。
岗位要求：
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且在海内外规模以上企业从事生产、研发、运维等一线岗位工作五年及以上。
学校提供待遇：执行事业单位工资标准。
（六）创新团队
创新团队的研究方向应符合学校学科发展需求。团队一般由3-5人组成，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合理，成员之间具有长期良好的合作基础。团队带头人应满足学校杰出人才条件，团队其他成员应满足学校人才引进条件。
二、其他支持措施
优先支持申报各类人才项目，入选者可叠加享受有关待遇（地方支持具体以当年度政策为准）。
1.江苏省“双创计划”：优先推荐申报江苏省“双创计划”，对入选的双创团队，三年内省级财政给予最高500万元的人才经费资助；对入选的双创博士，两年内省级财政给予创新创业资金资助。
2.江苏特聘教授：优先推荐申报“江苏特聘教授”，如入选，聘期三年内，省级财政给予每人每年12万元的岗位津贴（免税）；对自然科学类、人文社会科学类分别提供100万元（特别优秀的提供200万元）、50万元的科研经费。
3.苏州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最高100万元的购房补贴、200万元的项目资助。
4.苏州市优秀人才专项奖励：最高40万元/年，累计不超过120万元。
5.在苏州首次使用公积金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贷款额度最高可放宽至贷款限额的6倍。
6.学校提供的高质量成果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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